巴彦淖尔市老年人优待办法

（第二次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进一步增进老年人福祉，弘扬中华民族敬老、养老、助老的传统美德，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内蒙古自治区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等文件规定，结合全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老年人是指60周岁以上的公民。

第三条 老年人优待工作坚持“党政主导、社会参与、全民关怀”的方针。各级党委、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加强老年人优待工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老龄工作的机构，要组织、协调、指导、督促有关部门和单位做好老年人优待工作。
第四条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施或委托专业机构、志愿团队等力量为老年人按照不同情况提供多种服务形式的探访关爱服务。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所属的服务窗口、社区事务受理服务机构应当为老年人办理相关事项提供咨询引导、操作指导、优先办理等服务。

第六条 金融机构应当为老年人办理业务提供便利，设置老年人优先窗口，并提供引导服务；对办理转账、汇款等业务或者购买金融产品的老年人，应当提示相应风险；对异地领取养老金的老年人减免手续费。

第七条 住建部门在实施住房保障制度时，应明确设计及建设标准，在项目中安排一定比例的符合适老性标准的住房，对全市户籍符合条件的老年人优先配租配售保障性住房；进行危旧房屋改造时，优先帮助符合条件的全市户籍老年人进行危房改造。失能、残疾或计划生育特殊家庭老年人在其住房拆迁安置中，同等条件下可享受优先选择楼层的待遇。

第八条 在办理房屋权属关系变更、户口迁移等涉及老年人权益的重大事项时，应依法优先为老年人办理，并就老年人的真实意愿进行询问，严格审查代理人资格。鼓励为特殊困难、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

    第九条 各有关部门要重视老年人才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建立老年人才市场或中介机构，为老年人参与社会发展提供更多机会。引导老年人在教育、科研、咨询等领域再就业或从事维护社会治安、社区服务等社会公益活动，鼓励有关部门在工作岗位和薪酬方面对老年人给予必要的倾斜照顾。充分发挥老年人在基层老年协会建设中的作用。

第十条 对享受特困供养、城乡最低生活保障老年人和重点优抚对象老年人死亡的，免除其基本丧葬费用或给予基本殡葬服务补贴。对于选择骨灰海葬、骨灰自然葬方式的，实行免费。

第十一条 对享受特困人员供养、最低生活保障及其他符合条件的老年人参加城镇职工（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其个人缴费部分由当地政府按规定给予资助；住院治疗的，经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等报销后，个人合规自付费用部分由当地政府按规定给予医疗救助。     

第十二条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优先对辖区内有需求的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免费建立健康档案，为有需求的老年人开展签约式健康管理。按照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的要求，对常住65周岁及以上居民每年提供一次免费健康管理服务，包括生活方式和健康状况评估、体格检查、辅助检查和健康指导。
    第十三条 苏木乡镇（街道）社工站为老年人建立心理健康档案，为有需求的老年人免费提供心理健康科普、心理疏导等心理健康服务。关注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对存在精神障碍的老年人及时按相关程序转介到医疗机构，由居住地居委会协助监护人做好就医工作。 
第十四条 鼓励有条件的医疗机构利用闲置资源开办养老机构，满足长期患病、术后照护、残障等老年人的康复护理、临终关怀等服务需求。加强养老机构与医疗机构间的合作，开辟绿色通道，实现养老床位与就医资源的有效对接。

第十五条 大、中型医疗机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设专用窗口或绿色通道、提供导医服务等方式，对重病、失能老年人就医提供挂号（退换号）、就诊、转诊、综合诊疗、化验、检查、交费、取药等优先服务。

    第十六条 卫健部门整合医疗资源和健康数据，推广互联网诊疗服务，提供便捷的在线咨询和诊疗。

第十七条 车站等场所应设置老年人等候专座，并在醒目位置设置老年人优先标识，遇客流高峰期，视情况在身份验证、检票、安检及行李托运等处设置老年人专用进出通道。

    第十八条 公交车站的首末站设置老年人无障碍等候专区；车站配备升降电梯、无障碍通道、无障碍洗手间等设施，方便老年人乘车。对于无人陪同、行动不便的老年人给予特别照顾。
第十九条 60周岁及以上的本市户籍和常住老年人可免费乘坐区域内地面公交车。 

第二十条 严格执行《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等建设标准，进行居住区公共服务设施无障碍改造工作，结合老（旧）居住（小）区整治、棚户区改造、建筑抗震加固等专项工作统筹安排，重点推进居住区坡道、轮椅坡道、人行通道，以及建筑公共出入口、公共走道、地面、楼梯扶手、电梯候梯厅及轿厢等设施和部位的无障碍改造，适当配备楼梯升降装置等辅助设备。

第二十一条 新建或改造居住区时，建设单位要根据规划要求和《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建设标准》、《老年人照料设施建筑设计标准》等建设标准，配套建设养老服务设施和老年人活动场所。
    第二十二条 在规划人行横道、交通信号灯等交通设施建设时要兼顾适老性原则，为老年人出行创造便利条件。

第二十三条 公厕等设施须配套建设无障碍设施。 

第二十四条 根据老年人口规模和消费需求，合理布局商业网点，有条件的商场、超市设立老年用品专柜及老年人休息专座。 

第二十五条 商业饮食服务网点、日常生活用品经销单位，以及水、电、暖气、燃气、通讯、电信、邮政等服务行业和网点，为老年人提供优先、便利、引导和优惠服务，在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增加缴费网点，并在醒目位置设置优待标识。提倡对行动不便的高龄、失能老年人，提供电话预约、免费上门等服务，满足老年人的特殊需求。

第二十六条 政府投资主办或控股的公园、风景名胜等旅游景区对60周岁及以上持有效证件的老年人免收门票费。提倡社会组织投资主办或控股的公园、风景名胜等旅游景区对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给予适当优惠。 

   第二十七条 文化馆（站、宫、活动中心、室）对老年人免费开放，享受低保待遇的老年人进入老年大学（学校）学习的，减免学杂费。 
第二十八条 政府投资（支持）的各类博物馆（院）、美术科技和纪念场馆、烈士纪念建筑物、名人故居、公共图书馆等公共文化设施向老年人免费开放。提倡民办文化设施为老年人提供优惠服务。 

第二十九条 财政支持的公共体育场馆为老年人健身活动提供优惠服务，在淡季、老年节等时段，对老年人活动实行优惠或免费提供场地，提倡非财政支持的公益性体育设施为老年文体团队活动优先提供场地。 

第三十条 电影公益放映机构每年为老年人免费放映 场电影。提倡影剧院、演出场馆不定期为老年人提供优惠票价，在淡季为老年文艺团体优惠提供演出场地。 

第三十一条 提倡旅游景区、博物馆、公共体育场馆等场所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开设老年人售票窗口，在入口排队区安放老年人优先标识或设置老年人专用通道，增加场所内服务老年人的设备，提高服务老年人设备的普及率。 

第三十二条 财政支持的公共图书馆实行免费借阅，并开设老年读者阅览区域，有条件的图书馆为老年人提供大字阅读设备、触屏读报系统等以及老年镜、放大镜等方便阅读的物品。 

第三十三条 法院对侵犯老年人合法权益的案件，依法优先立案受理、优先审判和执行。重视审理赡养、继承、房产纠纷等各类涉老案件，切实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 

第三十四条 司法机关可通过开通电话和网络服务、上门服务等形式，为行动不便的高龄、失能、重病等老年人在报案、诉讼等方面提供便利。

第三十五条 各级法律援助中心设立老年人法律援助绿色通道，简化老年人申请法律援助程序，做到当天受理、及时审批、优先指派，重点关注孤寡、残疾、高龄以及空巢老年人的法律援助需求。

第三十六条 享受本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及其他生活困难的老年人因追索赡养费、扶养费、养老金、退休金、抚恤金、医疗费、劳动报酬、人身伤害事故赔偿金等提起诉讼，交纳诉讼费确有困难的，可以申请司法救助，缓交、减交或者免交诉讼费。因情况紧急需要先予执行的，可依法裁定先予执行。 

第三十七条 公证处、司法鉴定机构、基层法律服务所等法律服务机构，应优先为老年人提供费用减免法律咨询，有条件的法律服务机构应积极为经济困难的老年人提供其他免费或优惠服务。公证处为7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提供免费遗嘱公证业务。鼓励律师事务所为老年人提供免费法律咨询以及其他优惠服务。

第三十八条 各级民政部门要积极落实高龄津贴制度，80周岁至89周岁老年人享受政府发放的高龄老人津贴每人每月100元，90周岁至99周岁老年人享受政府发放的高龄老人津贴每人每月200元，100周岁老年人享受政府发放的高龄老人津贴每人每月600元。

第三十九条 本办法所称有效优待证件包括居民身份证、老年人离休证、退休证、户籍证明、残疾人证和护照等。

第四十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由各相关部门负责解释。



